
开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依法注销食品经营
许可证的公告（2024 年第一批）

根据我局及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日常监管情况发现，开平市长

沙德米小吃店等 174 家食品经营单位（详见附件）存在营业执照

已注销的情况。我局已于 2024 年 8 月 14 日发布公告，现公告有

效期已过，上述食品经营单位仍未到我局递交有关情况的书面说

明材料或申请办理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注销手续。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、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

暂行规定》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及《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

理办法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，我局决定依法注销上述 174 家食品

经营单位的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注销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食品经营单位名单（2024

年第一批）

开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9 月 24 日


		2024-09-25T15:26:35+0800
	signature info(version:3.40.87)




